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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(營建署)
聯絡人：張譯云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99
電子郵件：yyun2000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營字第11208099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三 (1121196650_1120809976_112D2038917-01.pdf、

1121196650_1120809976_112D2038918-01.pdf、
1121196650_1120809976_112D2038919-01.pdf、
1121196650_1120809976_112D2038920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空調家電安裝與維修空間規劃設計指導原則」及附

錄如附件，請加強宣導並納入相關從業人員教育訓練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營建署112年4月28日召開「空調家電安裝與維修空

間規劃設計指導原則草案研商會議」結論續辦。

二、旨揭指導原則屬於行政程序法第6章所規定之行政指導，各

地方政府可參考指導原則並考量當地景觀及環境需求，自

行訂定因地制宜的相關規定。

三、為避免裝設及修繕冷氣造成的墜落傷亡，旨揭指導原則請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各機關及公會納入從業人員職安

教育訓練內容，另請各室內裝修及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

培回訓機構納入培（回）訓課程內容。隨文併附勞動部職

業安全衛生署112年6月26日勞職安2字第1121400238號函檢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20144719

■■■■■■建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8/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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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「從事冷氣安裝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案例」1份，

請一併納入教育訓練內容。

正本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經濟部加
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
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
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、玉山國家公園
管理處、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、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、
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、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台江國家
公園管理處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
會、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、
中華民國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、中
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國文化大學、中華民國室內裝修
專業技術人員學會、社團法人臺灣建築發展學會、台灣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
公會聯合會、台北市公寓大廈暨社區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
人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華夏物業管理協會、桃園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
業公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公寓大廈暨社區服務協會、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
務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公寓大廈管理服務職業總工會、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
服務職業工會、台南市公寓大廈物業管理服務職業工會、高雄市公寓大廈管理維
護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立法委員林淑芬國會辦公室、本部營建署(資訊室(請刊登網站)、建築管理組)
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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